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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院发布典型案件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天津海事法院
案件调节率同比增14%

道路交通标志牌，为大众日
常出行提供了指示功能，然而有
不法分子为谋取私利，将它看作
“财富密码”，置公路行车安全于
不顾，当起了“路牌大盗”。

某日凌晨1时许，西翟庄派出
所民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正围着一辆小卡车走动，远远看过
去，车斗内装满了金属货物。民警
赶忙上前询问：“车里装的是什
么？”“广告牌。”民警近前仔细查看

后发现，车里装的是大型交通标志
牌。“这明明是限速牌，你究竟是干
什么的？”“我是回收路牌的工作人
员。”“有相关工作证明吗？”“有，但
是找不到了……”

面对民警的灵魂拷问，该男子
眼神闪躲、话语不清，形迹十分可
疑。民警通过调查得知，该男子李
某（化名）案发当天深夜，行车至西
翟庄镇区域，盗窃路边的标志牌准
备变卖，调查期间民警发现，李某

为隐匿其作案过程，竟然特意调整
摄像头的角度，经验丰富的民警分
析，李某肯定是一名“盗窃老手”。
果不其然，民警深挖出大量线索。
经讯问，李某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
实，从西青区辛口镇到静海区独流
镇和西翟庄镇，李某先后5次盗窃
路边的标志牌。

目前，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刘红

深夜“搬运工”？竟偷大型交通标志牌

六一之际，公安南开分局华苑派出所联合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二支队五大队，为南开区实验学

校小学部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小朋友体验特警头盔。 记者 胡凌云 摄

2024年，天津海事法院新收各类案件2249件，
审执结各类案件2218件，新收案件标的额共计41亿
元，结案标的额共计40.23亿元。多项审判质量管理
指标稳步提升。其中，案件调解率同比增加14.08个
百分点，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同比下降17.53个百分
点，两项质效指标“一增一降”，反映出海事纠纷最优
化、实质性解决成效日益彰显。近日，该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中英文双语《天津海事法院2024年
审判工作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倾倒疏浚物26船 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023年7月，平潭某疏浚公司、江苏某疏浚公
司、上海某管理中心的船舶在未取得废弃物海洋倾
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南疆港区30万吨原油码头北
侧天津港主航道水域向海洋倾倒疏浚物，共计倾倒
疏浚物26船，约13000方。2024年5月，经某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三被告倾倒疏浚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四个方面的影响，并评估上述损害造成海洋生态环
境损害共计约为288387元，底栖生物损失、鱼卵仔
鱼损失等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共计约46457元。

法院认为，三被告对违法事实无异议，可以认定实
施了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某司法鉴定中心关于三被
告倾倒疏浚物对海洋生态环境具有损害性的意见可以
采信，三被告实施的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造成海洋生
态环境损害，该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综
上，法院判决三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该款项
上缴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一审宣判
后，三被告均未提出上诉并及时履行了判决。

法官说法

本案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庭审中，出庭
的专家辅助人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当庭阐明了违法向
海洋抛弃疏浚物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相关规定及
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庭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合议
庭依照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海洋环境保护
法》的规定，以最大限度保留和维持原有生态系统的
自我调节能力为原则，确定本案海洋生态环境损害
的修复应采取自然恢复的方式，并依照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判决，支持了检察院提出的由被告赔偿海
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生物资源损失的主
张，有力维护了渤海湾海洋环境。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田飞

“携手关爱 共护未来”
检察开放日活动举行

日前，河北区检察院举办“携手关爱 共护未来”
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中，“阳光·冰凌”工作室
负责人对六觉联珠“红色+法治”情景化课程进行介
绍，该系列课程由河北区检察院依托河北区“六觉联
珠”红色资源，在区教育局、文旅局、街道、社区等多
个单位的支持下研发，融合法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以及家庭教育，面向河北区青少年及家
长开展宣传教育，以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赓续革命
奋斗精神，实现文化传承和法治普及。

为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河北区检察院联合团
区委、区教育局面向河北区小学生开展“红色记忆·法
治同行”绘画作品征集，本次活动中对部分手绘作品
进行展评并公布获奖名单，部分学生作为代表领取奖
杯、证书。获奖作品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色彩饱满、
情感突出，展现了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法治信仰。

活动最后，来自天津市第二中学的学生现场进
行“莫小错抢劫案”沉浸式法治体验课程演示。同学
们通过情景剧还原青少年因监护缺位、内心冲动犯
罪的心路历程，并模拟法庭环节，从宣布法庭纪律到
被告人最后陈述，全程自主推进庭审流程，控辩双方
围绕“是否构成犯罪中止”展开激烈辩论。本次课程
以青少年亲身体验的形式，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的
同时，以案警示教育青少年做遵纪守法良好公民。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江珊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天津法院从全市法院办理的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筛选出数件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民事、刑事
等领域，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深
入推进未成年人审判“三审合一”
改革，以忠实履职促推未成年人
“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全力护航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孩子身上留有被打伤痕

老师报警

未成年人赵某在校期间，老
师发现其身上有被殴打的伤痕
并报警。民警调查时，赵某的父
母承认曾殴打过赵某。区妇联
等部门迅速启动家事纠纷联动
化解机制，前往赵某住所地村民
委员会调查核实情况。为有效
遏制家庭暴力，村民委员会以赵
某的父母为被申请人，代赵某向
人民法院递交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村民
委员会代赵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符合法律规定，裁定禁止两名
被申请人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
言语威胁与恐吓。同时，考虑赵
某父母存在教养失当的问题，一
并下发家庭教育指导令，联合妇
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对赵某父
母开展面对面的教育指导。赵某
父母认识到错误，承诺将依法正
确履行监护职责。

给14岁少年纹身不行

法院判赔钱

张某（14周岁）在一家纹身美
容工作室接受纹身服务并支付费
用。张某父亲发现纹身后带张某
去医院进行纹身清洗，产生医疗费
用。张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纹身
美容工作室返还纹身费、支付清理
纹身的医疗费。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相关
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
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张
某接受纹身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张某父亲不同意其纹身行
为，纹身服务合同无效，这家纹身
美容工作室应返还纹身费，并赔偿
张某清洗纹身的医疗费。

此后，法院向相关单位发送规
范纹身市场管理的司法建议书，提
示相关单位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治
理此类经营行为。

联合他人对一人实施侮辱

被判相应刑罚

王某（20岁）、孙某（17岁）、刘
某（13岁）等人相约外出游玩，返回
途中，王某与刘某因琐事发生矛
盾，王某联合孙某等人对刘某进行
辱骂、殴打，并使用手机摄录刘某
被侮辱的视频。经鉴定，刘某伤情
构成轻微伤，且该侮辱行为造成刘
某无法正常学习生活，刘某以王
某、孙某犯侮辱罪为由提起自诉。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人格尊
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侵害他人人格的，不仅要承担侵
权责任，情节严重的可构成犯
罪。王某、孙某使用暴力对刘某
进行伤害，并摄录侮辱视频，构成
侮辱罪。法院在充分考虑王某、
孙某主观恶性和行为社会危害性
的基础上，结合二人取得刘某谅
解、当庭自愿认罪等情形，对二人
判处相应刑罚。

箭矢碰伤眼睛

体育用品公司也担责

未成年人张某随父亲到某体
育用品公司一门店购物，张某在
店内免费弓箭试射区域试射时，
被另一未成年人刘某射出的箭矢
碰伤眼睛，经鉴定为十级伤残。
涉事门店并未针对未成年人设置
专门危险警示标识，也未指定专
门人员对弓箭试射区域进行管
理，弓箭存储位置处于开放状态，
且未配备试射弓箭所需的护具。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向未成
年人公开经营的运动场所应履行
与风险程度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
务。张某因刘某射箭行为遭受损
害，某体育用品公司作为弓箭试
射区域的经营者，未充分提示弓
箭试射活动的安全风险，亦未安
排专业人员指导和监督。法院判
决刘某、某体育用品公司按各自
的过错对张某的损失承担责任。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吴玉萍


